
 

晶豪科技教育基金會 

115年度校園學習活動贊助計畫 

一、目的 

支持全國各級中小學拓展各類多元化學習方案，並使身心障礙與需高關懷

的學子們有更多參與各類學習活動的機會。 

二、贊助對象 

全國各地公私立中學及小學。 

三、贊助範圍 

(一)各類學習課程； 

(二)各類學生社團或活動；及 

(三)與教學有關之設備或輔具之修護或更新。 

四、贊助金額 

對於評選獲准學校之贊助金額將依本會最終評核之結果，惟以不超過新台

幣拾萬元為原則且專款專用。 

五、受理方式及期限 

(一) 114年 10月 31 日前備齊附件計畫表單及計畫書，掃描後以電子郵件

方式寄至本會聯絡人電子信箱，實際受理以收到完整申請文件為準。 

(二) 本會聯絡人：賴小姐；電話：03-5781970 分機 2104；電子信箱：

YCLai1@esmt.com.tw 

六、提案文件 

計畫表單及計畫書一份，詳附件，內容應詳實填載並加蓋學校印鑑。 

七、評選原則： 

(一) 以書審方式進行。 

(二) 每校以一申請案為限。 

(三) 申請案有下列任一情形，將列為優先評選： 

1. 與身心障礙及需高關懷學子相關之課程活動。 

2. 符合教育部認定之偏鄉學校或非山非市學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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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申請之計劃並未獲有其他民間或政府單位之補助。 

4. 最近二年內未獲本會贊助之學校。 

(四) 申請書件未能詳盡者，經本會通知，應為相關之補充說明。所送申請

資料，將不予退還。 

八、評選結果 

經評選通過的學校，本會將於 115年 1月 30日前以書面正式通知評核的贊

助款金額及撥款方式。 

九、執行成果 

受贊助學校應於 115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計畫案之執行並製作執行成果報

告書加蓋學校印鑑，於前述期限提供予本會。執行成果報告書內容應包括： 

(一) 核定已執行項目之時間、地點； 

(二) 實施內容； 

(三) 執行經費； 

(四) 實際績效； 

(五) 參加人數或受益人數； 

(六) 附上活動照片或影音紀錄，活動照片請以原始檔案檢附；及 

(七) 其他。 

  



 

附件 

晶豪科技教育基金會 115年校園學習活動贊助計畫申請 

一、 資料表 

學校/機構名稱  

校長姓名  
校長電話  

校長電子信箱  

聯絡人姓名及

職稱 
 

聯絡人電話  

聯絡人電子信箱  

學校地址及郵

遞區號 
 

學校類型 
□極偏 □特偏 □偏遠 □非山非市 □一般  

班級數  班；全校人數  人；學生組成           

申請額度(新台

幣/元) 
 

計畫名稱  

學校印鑑及校

長印鑑 
 

 



 

二、 學校介紹 

 

三、 計畫背景及目標 

 

四、 執行內容及方法 

 

五、 執行期程 

 

六、 參與人員、師資編制 

 

七、 預期效益及受益人數(或人次) 

 

八、 經費預算表 

 

九、 其他(如參考照片或其他助於本會了解  貴校申請相關資訊等) 

 

 

 

 

 


